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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農業創新研發體系與政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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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過去十年內，韓國為 OECD 經濟體中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其

中農業科技研發系統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公部門主導綜合計畫、公

共研究機構的技術研發以及地區性研究機構對農業技術的推廣應用

及商業化的發展，使生產者能夠使用到政府最新研發的農業技術，提

升韓國農業的發展，因此本文介紹韓國農業研發政策、農業研發創新

系統以及農業研發的投資狀況，分析韓國農業研發的 4 項特點： 

1. 訂定《糧食、農、林、漁業促進科學技術法》，確立農業創新

研發位階，每 5 年訂定明確之量化發展目標。 

2. 建置公私協力的農業創新研發體系，由上而下的制定策略發

展，提供生產者當前最佳農業技術，應用於生產及行銷，創造

新價值。 

3. 提高農業創新研發投資金額與人才培育，增加國內科研成果質

量，逐步提升韓國農業科技技術。  

經比較韓國農業創新研發與臺灣的現狀，提出 2 點建議： 

1. 建議臺灣可參考韓國的操作模式，架構農業科研體系與 5 年為

一期的農業整體計畫，在農業領域科研投入上做更有長期策略

規劃的科研投資。 

2. 建議我國可參考韓國公私部門夥伴協力的創新做法，提高臺灣

企業參與的程度，以創造台灣農業價值。 

3. 韓國近十年農業研發能力迅速提升，臺灣可增加相關投資，從

教育及職場面向加強農業研發投入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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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農業創新研發體系與政策的分析 

過去十年內，韓國憑藉著在資訊通訊技術領域的技術優勢與先進的網

路基礎設施，成為 OECD 經濟體中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同時，科技優

勢也成為韓國農業發展與進步的利器之ㄧ，近幾年農業科技之研發與應用

儼然韓國近年農業政策中重要的一環。本文將針對韓國科技研發特性及農

業的研發政策、參與者和機構在農業創新系統內之角色、農業與糧食研發

的公共及私人投資狀況及研發成果與影響做概述，分析韓國農業研發系統

等特點，並對照比較臺灣的現狀，以供農業研發政策制定之參考。 

壹、 韓國農業創新研發體系 

本文摘錄 OECD(2018)《韓國農業的創新力、生產力及發展力報告

（Innov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Korea）》一文，

歸整韓國農業創新研發體系之三大特點，作為臺灣農業科技研發的借鏡。

首先，本文先介紹關於韓國農業科技研發的法規面，接著，介紹韓國農業

創新研發體系如何整合公私部門提升計畫效能，再依序介紹目前韓國最新

一期的綜合計畫及公私部門對於農業科技研發的投資慨況及做法。 

一、 建立完整的農業科技法規加深科技發展的力道 

韓國農業部門早於 1999 年建立《糧食、農、林、漁業促進科學技術

法》，於該法中明定政府應以 5 年為一期，由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農

村發展局與韓國林務局組成工作小組，透過 14 組專家技術委員協助，以

制定綜合農業糧食科學及技術發展計畫；整體計畫由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

部主導計畫制定，再由各個技術委員會針對計畫願景與方向等主要內容做

各領域詳細策略的提案；接著，計畫會依據韓國農村經濟研究院所的政策

研究成果，以及線上政策論壇的公共意見回饋狀況，由食品、農業、林業

科學技術委員會審查計畫草案，最終，取得總統科技諮詢委員會國家層級

的認可。 

爾後，韓國政府為將產業經濟轉型為知識經濟，對於公私部門研發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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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於公部門增加基礎研究的投資額，聚焦於應用及開發導向的研

究，且多數在公共研究機構進行；於私部門則提供稅收抵免計畫，以刺激

民間研發動能。 

2001 年，韓國更進一步制定《科學和技術架構法》(以下簡稱架構法)

做為科學技術政策和研發計畫跨部門協調的法律基礎，並訂定中長期政策

與實施計畫之相關規定，針對研發活動及科學技術機構也提供整體性的支

持架構。並據以制定 5 年期的科學技術基本計畫，並由科學技術諮詢會1及

總統科技諮詢委員會2進行審查，最後才向總統提供關於科學技術相關的建

議和諮詢。 

韓國制訂架構法的意涵，在於既有糧食、農、林、漁業促進科學技術

法增加上位法規，有助於在一致性發展方向下，整合跨部門的資源，強化

互相協作與交流的功能，同時也將科研政策計畫，提升至國家層級的高度，

以發揮更強的指導作用與推動科技發展的力道。 

二、 建置完善的農業研發創新體系，提高公私部門合作 

韓國政府為提升農業糧食科學及技術發展計畫的執行效率，因此整合

農業公私部門，提出「農業研發創新系統」，依據計畫執行性質，農業研

發創新系統主要分成「R&D 政策計畫及調整」、「專案計畫及教育管理」、「研

究及發展」及「商業化」共 4 個面向依時間順序進行，個別說明如后 (詳

見圖 1)： 

(一) R&D 政策計畫及調整面向 

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農村發展局及韓國林務局共同制定研發政策

計畫及調整，其中，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負責農糧食品產業研發成果商

業化及研發的應用並強化與區域研究機構的合作；農村發展局主要規劃及

                                              
1科學技術諮詢會（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位在韓國總統辦

公室下，負責審議關鍵政策、計畫、專案、預算運作。 
2總統科技諮詢委員會（Presidential Advisory Council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PACST）成

立於 1989 年，就科學及技術發展策略、主要政策方向、系統改善措施方面對向總統提供建議和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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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研發專案3。2009 年更進一步成立由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農村發

展局、韓國林務局共同管理之「食品、農業、林業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負責擔任監管農業食品的研發中心，以及改善政策和研發的方針。 

(二) 專案計畫及教育管理面向 

韓國政府成立「韓國食品、農業、林業科技計畫評估研究院」協助計

畫支援，以促進糧食和農業技術的開發，此外亦包含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

部研發專案規劃、管理及評估和審查農業和漁業部門之技術能力，並提供

農業領域的人力資源協助。 

(三) 研究及發展面向 

由各個專業科學研究院及地區性的研究機構負責科技研發，其中地區

性研究機構主要負責研究當地種植作物以及當地農場的技術應用及研發

作業。 

(四) 商業化面向 

於商業化面向，則由各專業科學研究院將完成的研發成果，透過農業

科技商業化及移轉基地來將其應用移交給農民、農產品協會、農業合作社

及農企業等機構，並與該機構的會員合作推廣農業技術及行銷策略，並創

造新價值將技術運用在農產品的生產與行銷。 

由上述韓國的農業研發創新體系可知，韓國不僅強調農業科技研發，

也注重科技發展研發成果的績效，運用智庫管理研發成果， 

                                              

3此類專案由國家研究機構、大學、公共研發機構、私人研究機構所共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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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2018） 

圖 1 韓國農業研發創新體系 

三、 公部門大量投資農業與糧食的研究發展並改善私部門對農業

投資之情況 

(一) 公部門投資狀況 

韓國為了能有效執行綜合計畫， 2012 至 2016 年持續增加公共研發投

資，年均成長率為 3.6% (圖 2)。農業發展局、韓國林務局及農業食品暨鄉

村事務部的公共研發投資成長率則比總預算成長率高出兩倍以上，研發預

算占總預算的比例由 2016 年的 4.9%成長至 2019 年的 5.5%，以投資比例

而言，三個機構以農村發展局占公部門投資的 68%為最多，其次為韓國農

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占 21%。 

因公部門投資增加，韓國農業科學研發預算撥款或支出為 OECD 國家

最高的國家，超過 2015 年農業附加價值的 3%，農業科學的公部門研發投

資強度也遠高於其它部門。農業食品研發的公部門投資包含由公共研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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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直接執行的專案（名為「一般研發專案」），以及大學、私人企業與公共

或私人研究機構等，由外部組織所進行之競爭導向研發專案4。尤其是競爭

導向專案，借重政府外學術機構之專業與資源，擴大綜合政策或基礎層面

科學研究之能量，以 2014 年為例，該類專案之支出比例在農業食品暨鄉

村事務部、農村發展局、韓國林務局內均占相當比例，分別占其研發支出

的 87%、58%、26%。 

 

資料來源：OECD（2018） 

圖 2 韓國 2007 年至 2016 年公共農業研發投資之演進 

  

資料來源：OECD（2018） 

圖 3 公共農業研發投資強度  

 

                                              

4競爭導向專案被選擇做為政府機構指定之特定研究主題或由投標者所建議之開放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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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部門農業研發投資的增加，使得韓國農業研發支出強度在 OECD

國家中名列前茅，而在上述提及的三個政府部門中，韓國農業科學期刊產

出成果與專利申請約有 60%來自農村發展局。除此之外，韓國的農業科學

刊物產量於過去二十年內快速增加，其占全球產出的百分比從 1996 年的

0.4%成長至 2012 年的 2.0%，與 OECD 國家的平均水平相當，且更優於歐

盟 15 國的平均水平，主要歸功於《國家研究績效評估與管理法》對於公

共農業研發體系的強化及投入。然而，刊物產出雖然增加，文獻被引用的

比例仍較 OECD 與歐盟 15 國低，顯示韓國農業科學在全球的影響力仍有

進步空間。 

  

資料來源：OECD（2018） 

圖 4 1996 至 2012 年農糧科學產出與影響力之演進 

(二) 私部門投資狀況與做法 

於私人投資方面，研發投資的強度占 2015 年研發投資總額的 75%，

是 OECD 國家中最高，雖然韓國整體的私人研發投資額高，但私人對農業

的投資額度卻相當低，私人農業投資的比例僅占農業附加價值的 0.1%，遠

低於多數 OECD 國家，且 2008 至 2015 年，私人對農業的研發投資僅成長

了 1.5 倍。另外，食品製造業及農業相關製造業5的私人研發投資額，分別

在 2008 年至 2015 年成長 2.5 倍及 0.8 倍，而農業相關製造業於 2015 年共

投資了 1,960 億韓元(1.73 億美金)，相當於該產業附加價值的 7.6%。 

                                              

5
 農業相關的製造產業包含：農藥、農業機械、肥料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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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韓國農業相關企業 2008 年至 2015 年之研發支出 

單位：百萬韓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農業 203 199 247 329 265 254 283 308 

食品製造 2,699 3,190 2,599 3,565 4,169 4,045 4,232 9,529 

農業相關製

造業 
1,039 1,186 1,217 2,433 1,726 2,646 1,908 1,955 

總計 3,941 4,575 4,063 6,327 6,160 6,945 6,423 11,792 

資料來源：OECD（2018） 

韓國農業私人投資程度較低的原因，主要可歸納成下列兩點：第一，

初級農業部門多由小規模家庭農場主導，又此類農場的研發投入能力較弱，

此外，因多數農民與農業公司免收所得稅，故對初級農業私人研發投資的

稅收獎勵相比於其它部門，難構成明顯誘因。第二，高水準的公共研發投

資、技轉對農民應用上，不但方便且成本與風險均低，反而降低私人自行

研發投資的動機。 

針對上述問題，韓國政府採行 OECD 建議，利用公私協力伙伴關係

(PPPs)
6強化公部門與私人研發間的連結，來改善農業食品研發的投資效率，

因此，韓國政府執行一系列的計畫，目標為增加私人企業參與政府主導研

發專案的程度。 

2016 年，韓國政府導入農企業與新創企業試行研發優惠券計畫，於計

畫中，政府提供優惠券給技術客戶(如：農民與農業企業)，讓技術客戶來

選擇所需的技術開發人員，當技術客戶對政府使用優惠券時，就能取得開

發成本的支援，該計畫對象著重在短期(1-2 年)的技術開發，如：現行技術

的擴充及商業原型的製作。同時，韓國政府也增加對農業新創企業的資金

支援，舉例來說：在每個區域設立農業食品企業和新創企業支援中心。該

支援中心在農業及食品部門相關機構間建立起合作網絡，同時也對需要的

技術、資金、目標市場的新創企業創辦人提供客制化的服務。除此之外，

                                              

6
 公私協力伙伴關係(PPPs)被視為促進各種公共與私人部門間合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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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也建立農業食品群眾募資平台，讓小型投資人能在線上對新創企

業投資。 

公私協力伙伴關係，被視為促進結構變革及競爭力的策略性工具，重

要性與日俱增，其優點為激勵融資機制、保護及鼓勵私人投資以及提供合

作夥伴資訊和知識，進而提高彼此對外的競爭力，因此，現在有越來越多

創新行動者運用公私協力伙伴關係促進產業價值鏈，其重點並非共同創造

新知識，而是將現有知識有效宣導，讓企業能運用此類知識來整合至全球

價值鏈，並於全球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公私部門協力之各種優點促使韓國

農業科研近年積極朝此方向投入行政資源，對我國而言，同樣擁有優秀的

農業技術基礎與民間研發能量，亦可參考推動此作法，進一步強化臺灣的

農業科研實力。 

貳、韓國與臺灣的農業研發創新比較 

本段將藉由法規面及投資面來比較臺灣和韓國的農業研發體系，以了

解韓國做法值得我國借鏡與參考之處，並進一步思考在我國農業背景下，

持續推動農業科研之政策建議。 

於法規面來看，韓國除了《科學與技術架構法》另有《糧食、農、林、

漁業促進科學技術法》以加強科技研發的基礎，臺灣雖然沒有專法，但我

國的農業科技研發是依據科技部及農委會的行政程序來訂定。 

於投資面，韓國近年來公部門的投資越來越多且近十年發展已逐漸超

越 OECD 國家，直追歐盟國家，自 OECD 資料來看，韓國政府公部門投資

2012至 2016年成長率 3.6%，其中，農業發展局佔了公部門整體投資的 68%；

韓國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在 2016 年則佔 21%，此舉也讓韓國成為 OECD

公共支出最高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本研究分析各部門7農業領域資料（如

表 3）後發現，臺灣政府部門對農業領域的投資有逐漸下滑的趨勢，但該

部門對於農業領域的投資是所有部門中最多的，但比例卻越來越少；另外

                                              

7各部門依科技領域區分理、工、醫、農、人文、社會，本研究只分析各部門農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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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機構近 10 年來在農產業投資的比例也有越來越少的趨勢；而企

業部門對農業的投資結構則是持平。 

表 2 臺灣歷年公私部門投資農業研發經費 

單位：百萬元 

各部門對農業

投資金額與所

占總投資額中

比例 

政府部門 私人非營利

部門 

高等教育

機構 

企業部門 

年別   %   %   %   % 

2008 7,416      12.6        503       41.6    2,955       6.9       850       0.3     

2009 7,331      11.9        564       41.5    2,949       6.2       968       0.4     

2010 7,166      11.4        588       41.3    3,473       7.1       952       0.3     

2011 6,942      11.1        561       39.7    3,361       6.6      1,021       0.3     

2012 6,673      10.9        534       40.4    3,236       6.4      1,063       0.3     

2013 6,378      10.5        563       38.7    3,131       6.2      1,116       0.3     

2014 6,356      10.5        653       40.6    2,745       5.5      1,169       0.3     

2015 6,747      10.6        670       42.7    2,667       5.3      1,195       0.3     

2016 6,767      9.5        754       46.7    2,649       5.2      1,141       0.3     

2017 6,353  9.1    607 43.2  2,603  5.0  1,150 0.3 

資料來源：科技技術統計要覽(2018) 

政府部門投資成長率部分，2009 年至 2013 年之年成長率逐年下降，

但於 2015年提高至 6.2%後又逐年下降，2009-2017年平均年成長率約-1.6%，

而 2012 至 2016 年成長率為 1.4%（如圖 6），成長幅度小於韓國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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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臺灣公部門投資年成長率 

學術方面，由於韓國公共投資的提高使韓國論文的產出比我國多，然

根據圖 7 知道台灣論文占全球比例 1.25%，影響力約 1.2-1.3 之間與韓國論

文在世界的影響力差不多，而與圖 5 的資料相比之下，臺灣農業的期刊產

出及影響力，仍低於 OECD 國家及歐盟 15 國的平均水準。 

 

註：泡泡圖大小為論文發表總數；X 軸表各領域發表論文佔全球該領域論文之百分比；

Y 軸表發表之論文被引用的水準相較於全球平均。 

資料來源：第十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圖 6  2010-2015 年各學術領域論文表現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成長率 -1.1% -2.3% -3.1% -3.9% -4.4% -0.3% 6.2% 0.3% -6.1%

-8.0%

-6.0%

-4.0%

-2.0%

0.0%

2.0%

4.0%

6.0%

8.0%

台灣公部門經費投資年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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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臺灣和韓國的農業領域研發經費及研究人員，臺灣方面，近十年

來研究經費縮減，且研究人員也有逐漸減緩的趨勢；而韓國農業領域經費

逐年提升，但研究人員人數卻也同樣逐年減少（如圖 8）。 

臺灣 

 

韓國 

 

資料來源：科技技術統計要覽(2018)及 OECD(2018) 

圖 7 農業領域研發經費及研究人員 

在農業專利上，雖然台灣研發經費慢慢減少，但農林漁牧專利發證件

數卻持續增加，從 2007 年的 500 件增加至 2013 年的 800 件，但 2013 年

之後，取得專利數案件逐漸趨緩。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圖 8 臺灣歷年農林漁牧專利案件發證件數 

綜述來說，韓國研發經費投入越來越多，科研產出直追歐盟國家，然

臺灣之農業研究則逐年下降，且取得之農林漁牧專利數雖由上升趨勢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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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緩。 

從上述內容可知，臺灣與韓國在農業科研創新投入的力道上，落

差逐漸擴大，法規上而言，臺灣農業係在全國科技研發的架構下發展，

並無專法，雖當前已有農業科技計畫之訂定程序，惟其規模與力道未

如韓國，因此，在經費投入上亦須與其他研究領域一同競爭，受限於

臺灣產業結構中，農業規模較其他二級三級產業小，在評估科研投入

的衍生效益而言，不利於與其他領域競爭。反觀韓國不但有農業科研

專法、研發體系與整體規劃，其科研經費投入的成長率亦高於我國，

又韓國為臺灣農業的貿易競爭國，實應關注兩者的農業競爭差異。 

然而研究能量成果的展現需要時間積累，且論文發表指標具由時

間的延遲性，雖然臺灣當前研究能量似乎與韓國相當，但在科技進步

飛速的時代，科技一旦有所突破後，恐影響原來的國際競爭優勢。 

總結 

韓國因為資訊及科技的發達，成為近十年來 OECD 國家中進步最快的

國家。OECD 認為韓國在農業科技研發上有兩個值得效仿的措施，分別是

(一)公部門主導農業研發投資以及(二)公共研發由上而下來實施；但 OECD

一文認為韓國應再加強公私部門之間的連結關係以及不同政府機構間的

協調，並加強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協力，同時也是臺灣在政策施行時需要注

意的地方，針對韓國農業研發經驗提出我國農業研發作法的 3 點建議： 

1. 韓國有完善的糧食、農、林、漁業促進科學技術法規範，架構農業科

研體系與 5 年為一期的農業整體計畫，系統性的長期規畫農業科研投

入，以聚焦韓國農業發展方向，建議臺灣可參考韓國的操作模式，在

農業領域科研投入上做更有長期策略規劃的科研投資。 

以臺灣農業而言，整體科研資源有限，農業科研勢必將持續面臨其他

新興前沿領域的科研投入而產生的資源競爭，反觀韓國，因先有糧食、農、

林、漁業促進科學技術法規範，由農業食品暨鄉村事務部主導程序，訂出

5 年為一期的整體計畫，可有充分的時間與資源來規劃長期的農業科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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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臺灣可發展類似韓國的程序或機制，在農業領域科研投入上做更有長

期策略規劃的科研投資，提昇農業科研在國家資源的競爭優勢，以確保臺

灣農業科研能量的蓄積。 

2. 韓國利用公私部門夥伴協力(PPPs)，增進私部門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投

資效率，提高夥伴之間的交流及對外的競爭力，以促進韓國農業價值

鏈，建議臺灣可參考韓國公私部門夥伴協力的作法，提高臺灣企業參

與的程度。 

韓國採行 OECD 建議的作法，利用公私部門夥伴協力激勵私部門參與

政府主導的專案，藉此提高私部門對農業科技研發的投資，並利用公私部

門的合作，提高農業的競爭力。我國可扣合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前瞻領域

的第 10 點結論，建構民間團體的合作架構，完善農業組織間之資訊溝通

與分享運作體系及第 11 點結論，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建立公私協力夥

伴關係，創新農業組織合作模式，藉此提高臺灣私部門對於農業計畫的參

與程度，因此建議臺灣可以參考韓國公私部門夥伴協力的做法。 

3. 臺灣及韓國的研究人力均減少，但韓國近十年農業研發能力迅速提升，

而臺灣農業研發能力則趨緩，我國應強化研發投資與人才培育，以提

升農業研發能量。 

臺灣農業研究人才日減，投資也減少，恐難以維持農業科技的研發能

量，未來宜增加研發人才培育，同時，可呼應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幸福領

域的第 8 點，建立全國農業人才培育計畫，但不只是專注在專業技術人員

的培育，也須注重農業研究人員的培養，以利農業科技未來之發展。 

韓國和臺灣均屬小農體系的國家，在農產品產量上無法規模化，須靠

農業科技的發展才能與其他的大農國家有所競爭，在資源有限下，農業科

技的發展須靠公私部門合力才能發揮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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